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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2023年10月26日舉行的2023年

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0月6日的通函（「該
通函」）及2023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通告（「該通告」）。
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 2023年10月26日（星期四）上午9時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區西芯大道18號本公司會議室舉行臨時股東大會（「該
會議」）。該會議上概無提呈任何新決議案，載於該通告的決議案在無任
何修改的情況下，獲會上的股東及擁有投票權之授權股東代理人以投票（現
場投票及網絡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於該會議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118,533,797股（包括2,778,533,797股A

股及 340,000,000股H股）。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該會議但須就決
議案放棄投贊成票。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該會議放棄就決
議案投票。概無股東於該通函中表示擬於該會議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
案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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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張繼烈先生出席及擔任該會議主席並主持該會議，獨立非執行董
事黃峰先生也出席該會議。至於董事俞培根先生、宋致遠先生、劉智全
先生及張彥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登清先生及馬永強先生均由於
工作原因而未能出席該會議。本公司部分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見證律
師及點 票監察員列席了該會議。

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被委任為該會議的點票監察員，並由見證律師、
本公司股東代表與監事代表共同負責計票及監票。北京金杜（成都）律師
事務所律師出席及見證該會議，並出具法律意見書如下：該會議的召集
及召開程序符合《公司法》《證券法》等相關中國境內法律、行政法規、《股
東大會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席該會議的人員和召集人的資格合
法有效；該會議的表決程式和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該會議投票結果

出席該會議（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的股東及授權股東代理人共 14人，
合 共 持 有 股 份 1,854,891,926股，約 佔 有 表 決 權 股 份 總 數 的 59.479616%，
其 中：A股 股 東 所 持 股 份1,754,985,191股，約 佔 有 表 決 權 股 份 總 數 的
56.275972%，H股股東所持股份 99,906,735股，約佔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3.203644%。



– 3 –

於該會議上提呈的決議案以投票方式表決。該通告所載決議案的投票
結果如下：

非累積投票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約佔投票總數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聘請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
普通合夥）為本公司核數師，
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
薪酬。

1,838,430,943

(99.112564%)

8,824,383

(0.475735%)

7,636,600

(0.411701%)

1,854,891,926

由於超過一半的票數表決贊成上述普通決議案，該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承董事會命
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馮勇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四川省‧成都
2023年10月 26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董事： 俞培根、宋致遠、劉智全、張繼烈及張彥軍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登清、黃峰及馬永強


